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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委員會

工務小組委員會討論文件

2001 年 10 月 31 日

總目 709－－－－水務
供水－食水供應

204WF－新界餘下偏遠鄉村供水計劃
(第 23A、 40 及 50 號計劃 )

請各委員向財務委員會建議，把 204WF 號工程計劃
提 升 為 甲 級 ； 按 付 款 當 日 價 格 計 算 ， 估 計 費 用 為

5 , 04 0 萬元，用以為新界的土瓜坪村、大浪村、鹹
田村、西灣村和馬鞍山村供應經處理的食水。

問題

大埔區的土瓜坪村；西貢區的大浪村、鹹田村和西灣村；以及沙

田區的馬鞍山村均沒有可靠的經處理的食水供應。

建議

2. 水務署署長建議把 204WF 號工程計劃提升為甲級；按付款當日價
格計算，估計費用為 5,040 萬元，用以為下述鄉村供應經處理的食水－

( a ) 鄉村供水第 23 A 號計劃下的土瓜坪村；

( b ) 鄉村供水第 40 號計劃下的大浪村、鹹田村和西灣
村；以及

( c ) 鄉村供水第 50 號計劃下的馬鞍山村。

工務局局長支持這項建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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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計劃的範圍和性質

3 . 204WF 號工程計劃是為九條偏遠鄉村供應經處理的食水，部分工
程項目已提升為甲級。至於現擬提升為甲級的餘下部分，是為五條偏

遠鄉村供應經處理的食水。有關鄉村供水計劃的詳情如下－

( a ) 第 23 A 號計劃－大埔區土瓜坪供水計劃

( i ) 在北潭路與土瓜坪之間敷設長約 1 公里、直徑
1 0 0 毫米的食水管；

( b ) 第 40 號計劃－西貢區大浪、鹹田和西灣供水計劃

( i ) 建造食水泵房；

( i i ) 購置和安裝抽水機與相關設備；

( i i i ) 建造容量為 12 5 立方米的食水缸；

( i v ) 建造容量為 30 立方米的食水減壓缸 1；以及

( v ) 在土瓜坪與鹹田和西灣之間敷設長約 10.5公里、
直徑介乎 50 毫米至 100 毫米的食水管；

( c ) 第 50 號計劃－沙田區馬鞍山村供水計劃

( i ) 建造食水泵房；

( i i ) 購置和安裝抽水機與相關設備；

( i i i ) 建造容量為 53 立方米的食水缸；以及

( i v ) 在擬建泵房與擬建食水缸之間敷設長約 3.9公里、
直徑介乎 80 毫米至 150 毫米的食水管。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1 食水減壓缸的作用是保護水管，以確保水管不會因水壓過高而受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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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我們計劃在 20 02 年 3 月展開工程，到 2 004 年 5 月完工。繪示
204WF 號工程計劃擬議工程的工地平面圖載於附件 1。

理由

5 . 上文第 3 段提及的五條偏遠鄉村約共有人口 7 60。村民目前是從
溪澗和水井取水飲用。我們認為從這些水源取用未經處理的水既不符

合 生，更可能會危害健康。水務署署長經考慮上述各條鄉村水源的

情況、人口、供應經處理食水的成本，以及毗鄰地區的發展後，建議

為有關鄉村供應經處理的食水。

對財政的影響

6 .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，估計擬議工程的建設費用為 5 , 0 4 0 萬元 (見
下文第 7 段 )，分項數字如下－

百萬元

(a) 第 23 A 號計劃 2 . 0

( i ) 敷設水管 2 . 0

(b) 第 40 號計劃 2 8 .8

( i ) 建造食水泵房 1 . 0

( i i ) 機電工程 1 . 2

( i i i ) 建造食水缸 3 . 3

( i v ) 建造食水減壓缸 2 . 4

( v ) 敷設水管 2 0 .9

( c ) 第 50 號計劃 1 4 .1

( i ) 建造食水泵房 0 . 7

( i i ) 機電工程 1 . 0

( i i i ) 建造食水缸 2 . 9

( i v ) 敷設水管 9 . 5

( d ) 紓減環境影響措施 0 .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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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萬元

( e ) 應急費用 4 . 5

小計 4 9 .9 (按 2001年 9月
價格計算 )

( f ) 價格調整準備 0 . 5

總計 5 0 .4 (按 付 款 當 日
價格計算 )

7 . 如建議獲得批准，我們會作出分期開支安排如下－

年度

百萬元

(按 2001年 9月
價格計算)

價格調整

因數

百萬元

(按付款當日
價格計算)

2 0 02 -2 00 3 2 . 8 0 . 99 70 0 2 . 8

2 0 03 -2 00 4 2 1 .9 1 . 00 39 8 2 2 .0

2 0 04 -2 00 5 1 8 .2 1 . 0110 1 1 8 .4

2 0 05 -2 00 6 5 . 0 1 . 01 80 8 5 . 1

2 0 06 -2 00 7 2 . 0 1 . 02 52 1 2 . 1

49 .9 50 .4

8 . 我們按政府對 20 0 2 至 2007 年期間工資和建造價格趨勢所作的最
新預測，制定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的預算。由於土木工程的數量會因

應施工時遇到的實際工地情況而變動，故我們會以重新計算工程數量

的標準合約形式，為工程招標。此外，由於所有合約為期都不超過

2 1 個月，故各份合約都不會訂定可調整價格的條文。另外，我們會以
固定總價合約形式，招標供應新的抽水機，並會以內部人手進行安裝

工作。

9 . 這項工程計劃引致的每年經常開支約為 9 00 ,00 0 元。

1 0 . 到 20 07 年，這項工程計劃引致的水費實質增幅為 0 .04 % 2。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2 計算水費的增幅時，是假設 2002 至 2007 年期間的用水需求保持穩定，而政府對水
務運作的補貼額亦維持在現時的水平。



PWSC(2001 -02)69 第 5頁

公眾諮詢

1 1 . 我們在 20 01 年 4 月就第 23 A 號計劃諮詢大埔區議會環境改善及
工程委員會和西貢北約鄉事委員會。兩個委員會對建議的計劃均無特

別意見。

1 2 . 我們在 20 01 年 3 月 1 日就第 40 號計劃諮詢西貢區議會。該區議
會支持建議的計劃。

1 3 . 我們在 19 98 年就第 5 0 號計劃諮詢沙田東一新區委員會和馬鞍山
村的居民。委員和居民均支持建議的計劃。此外，我們在 2001 年 10 月
3 0 日把這項計劃提交沙田區議會發展及房屋委員會討論。

對環境的影響

1 4 . 環境保護署署長已就這項工程計劃進行環境檢討。檢討所得的結
論是，這項工程計劃不會對環境造成長遠影響，故無須進行環境影響

評估。我們在設計食水缸和食水泵房時，已確保這些設施在運作時發

出的噪音不會超出既定準則、標準和指引的規限。至於施工期間的短

期影響，實施標準的污染控制措施 3便足以紓減有關影響。我們已把實

施這些紓減環境影響措施的費用 (按 2001年 9月價格計算為 50萬元 )，
計算在工程計劃費用內，並會在工程合約內規定實施有關措施。

1 5 . 在工程計劃的策劃和設計階段，我們已仔細審研擬建水管、食水
缸和食水泵房的平水、位置、方位和大小的設計，以盡量減少建築和

拆卸物料的數量。我們估計這項工程計劃會產生約 5  68 5 立方米建築
和拆卸物料，其中約 4  75 0 立方米 (佔 8 3 .6% )會在這項工程計劃的工地
再用， 91 0 立方米 (佔 16 .0 % )會作填料用途，運往公眾填土區 4再用，

另 25 立方米 (佔 0 . 4 %)則會運往堆填區棄置。把建築和拆卸廢料運往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3 標準的污染控制措施包括設置車輪清洗設施和沉沙池，使用低噪音機器／設備，以

及採取環境保護署在建議污染控制條文中提議的其他程序。

4 公眾填土區是一項發展計劃用地的指定部分，專供卸置公眾填料作填海用途。如要

在公眾填土區卸置公眾填料，必須領有土木工程署署長簽發的牌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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堆填區棄置理論上應收取費用，就這項工程計劃而言，所需費用估計

為 3 , 12 5 元 (根據每立方米 12 5 元的單位價格 5計算 )。

1 6 . 我們會規定承建商擬備廢物管理計劃書，提交有關方面審批。我
們會確保工地日常的運作符合經核准的廢物管理計劃書的規定。另

外，我們會採用運載記錄制度，以確保建築和拆卸物料得以妥善處

置。我們並會記錄建築和拆卸物料的再用、循環再造和處置情況，以

便監察。

土地徵用

1 7 . 建議的工程無須徵用土地。

背景資料

1 8 . 1 9 80 年，水務署署長經諮詢鄉議局和當時的政務總署 (現稱民政
事務總署 )後，擬定一份名單，以期分階段為新界約 7 50 條鄉村供應
經處理的食水。這些年來，名單所列的鄉村部分已經清拆，部分則無

人居住，而一些以前未被確認的村落則已納入名單內。現時名單上共

有 74 1 條鄉村。至今，我們已為 68 8 條鄉村供應經處理的食水，尚餘
5 3 條鄉村未獲供應。

1 9 . 在餘下的 53 條鄉村中 (總人口約 8  4 3 0)，我們預計其中 3 9 條鄉村
(總人口約 8  24 0)可在 2 00 2 至 2006 年間分階段獲供應經處理的食水。
至於餘下的 14 條鄉村 (總人口約 1 90 )，我們亦已展開研究，以確定供
應經處理的食水予這些鄉村是否可行。

2 0 . 在上述 39 條尚待供應經處理食水的鄉村中，我們已在其中 2 5 條
鄉村展開工程，餘下部分鄉村的詳細設計工作亦已完成 (包括本文件
討論的五條偏遠鄉村 )。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5 有關單位價格已計及堆填區的闢設和營運費用、堆填區填滿後進行修復工程的費

用，以及堆填區修復後所需的護理費用，但現有堆填區用地的土地機會成本 (估計為
每立方米 90 元 )，以及當現有堆填區填滿後，闢設新堆填區的費用 (有關費用應會較
高昂 )則沒有計算在內。理論上應收取的估計費用只供參考之用，這項工程計劃預算
費並沒有計算這部分的費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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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1 . 1 9 95 年 9 月，我們把 204WF 號工程計劃提升為乙級。這項工程
計劃為上文第 18 和 19 段所述為偏遠鄉村供應經處理食水計劃的一部
分。

2 2 . 2 0 00 年 5 月 1 2 日，財務委員會批准把 204WF 號工程計劃的一部
分提升為甲級，編定為 250WF 號工程計劃，稱為「新界餘下偏遠鄉
村供水計劃 (第 36 D 及 49 號計劃 )」，以便為四條偏遠鄉村 (大嶼山的
牛牯塱、白芒、大蠔和西貢的滘西村 )供應經處理的食水。有關工程
已在 20 00 年 1 2 月展開，並會在 20 02 年年底完成。

2 3 . 我們估計為進行這項工程計劃而開設的職位約有 30 個，包括 5 個
專業／技術人員職位和 25 個工人職位，共需 6 70 個人工作月。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

工務局

2 0 01 年 1 0 月






